和林格尔县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

奖励资金实施方案（修订稿）

2025年，我县认真落实国家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政策，在全县实施奖励项目，推动生猪、肉牛、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奖励资金坚持“引导生产、多养多奖、责权对等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产业发展，保障市场供应。现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项目资金支持范围和方式

（一）奖励资金支持范围

主要用于生猪、肉牛、肉羊产业发展，用于生产环节包括圈舍新建扩建、良种引进、粪污处理设施、更新养殖设备、防疫、保险等，以及流通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、仓储、加工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出。

（二）资金支持方式

采取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。

二、奖励资金支持的对象和条件

（一）在同一年度内，对财政其他资金已经支持的项目，不得通过奖励资金重复支持。
（二）养殖场户在本地开展实际经营活动，必须有营业执照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、设施农业用土地、环评等手续，防疫台账齐全（防疫手册）。

三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共下达奖励资金620万元，其中生猪调出356万元，牛羊调出264万元。经全县摸底统计后，按照符合条件的生猪、牛羊养殖场户给予奖励扶持。

（二）核算养殖企业奖励资金。按全县核准的符合条件的生猪（牛羊）养殖场户，以实际建设的基建工程审价报告、设备采购支出等为基数，核算分配每一个养殖企业的奖励资金。
四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乡镇（街道办筹备组）初选上报。由各乡镇（街道筹备组）政府牵头，由县农牧、财政人员配合，摸清全县受奖励支持的养殖场户，并填报“和林格尔县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项目摸底登记表”。

（二）部门核查审定。由县农牧局牵头联合财政局，根据乡镇（开发区）上报推荐的养殖场户，实地验收每一家养殖场户建设内容，填写“和林格尔县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项目验收表”。

（三）公示和拨付资金。拟享受奖励的养殖场户，由县农牧局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一般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农牧局拨付奖励资金。
五、工作要求

要切实加强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和林格尔县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工作领导小组（名单附后），按照“畜禽良种化、养殖设施化、生产规范化、防疫制度化、粪污无害化”的建设标准，积极宣传培训奖励激励政策，打造一批“规模大、标准高、设施好、带动强”的标准化养殖场户，发展规模化生产提高养殖效益，高质量发展现代畜牧业。

附件：1.和林县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工作领导小组
2.和林县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摸底登记表

3.和林县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项目验收表

附件1

和林格尔县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工作领导小组
组  长：徐  鹏  县政府副县长
副组长：巴林军  县农牧局局长

张建国  县财政局局长
成  员：谭 龙   城关镇镇长

郝永旺  盛乐镇镇长

樊  颖   新店子镇镇长

张利强  巧什营镇镇长

杨伟楠  大红城乡乡长

周煊凯  舍必崖乡乡长

姚志利  羊群沟乡乡长

刘文强  黑老夭乡乡长

贺永恒  盛乐北街筹备组

李月恒  县农牧局副局长

董华民  县财政局副局长
段文贵  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
姜  涛  县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农牧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农牧局巴林军局长担任。各乡镇（开发区）对本辖区内生猪（牛羊）产业建设奖励资金的实施主体进行推荐上报，县农牧局、财政局协调配合，抽组工作人员共同负责，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摸底统计核实、审核、验收，研究奖励资金发放等工作。
附件2
和林县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摸底登记表

	养殖场户名称
	

	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养殖情况
	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养殖数量       头只，其中生猪（牛羊）基础母畜数量         头只。

	养殖场户

现有基础设施情况
	

	养殖场签字
	年    月   日

	乡镇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农牧和财政人员签字
	年    月     日

	建设内容：


附件3
和林县2025年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项目验收表
	养殖场名称
	

	地    址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2025年养殖数量和条件
	2025年防疫手册生猪（牛羊）养殖数量
	其中基础母畜数量 
	防疫手册台账是否齐全

	
	
	
	

	
	有动物防疫合格证、工商营业执照、设施农业用土、环评等手续。

	完成建设内容
	

	养殖场

负责人
	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年   月     日

	乡镇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镇人民政府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

	验收意见：

验收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
年   月    日




